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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谱系
———对扎坝社会组织的人类学研究

陈　 波

提要：长期的实地研究已证明扎坝不存在氏族组织，因此无法用原始社
会理论进行解释。 本研究转向列维－斯特劳斯的家产亲属制理论，把扎坝的
基本社会单位界定为内含政治—经济功能的家屋，进而在对谱系的梳理和对
家屋继嗣案例的分析中，辨认出他们深层的社会文化理想乃是女系继嗣。 家
屋为实现这一理想而推崇一女生育制度，但女系继嗣理想内在的实践困境导
致它与家屋继嗣深度互卷而不可分，这体现为双系的血缘亲属体和房系的家
屋亲属体交互作用。 借助理论化工作，本研究确定出房系社会的基本原子，
从中挖掘出两种社会同源性类型，并认为它们是扎坝社会的高度开放性、包
容性和多样性的源泉。

关键词：家屋　 血缘亲属体　 家屋亲属体　 一女生育制度　 房屋谱系

一、引　 言

扎坝被外界称为“走婚大峡谷”。 县城鲜水镇曾贴出一幅宣传照

片———一位盛装的女子站在一栋房屋的二楼窗口，帮“嘎亦”（即喜欢

或爱的人）攀墙而上。 笔者曾在扎坝听到一位退休教师生气地说：“这
简直是污蔑！”另一方面，笔者也听到许多批评“走婚”风俗的话，认为

其“非常落后”。 一个清楚的事实是，上述的旅游宣传和对风俗的批评

都明显缺乏对扎坝社会组织的深入了解。

３９１



扎坝地区位于四川省甘孜州鲜水河谷，包括雅江县的瓦多和道孚

县的夏拖、亚卓、扎托、仲尼、红顶等六个乡。 该地区实行“走婚”风俗，
被称为西南地区在摩梭之外的第二个母系文化区（冯敏，２００５ａ：１），引
起学界的关注。 对扎坝较详细的报道始于民国时期（赵留芳，１９３８），
任新建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亦进行过报道（冯敏，２００６：４１）。 此后，林俊

华在 ２００３ 年作过实地考察（林俊华，２００４），冯敏则在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７
年进行过三个月的调查，并发表多篇论文。 尤其是她在 ２０１０ 年出版的

《扎巴藏族》一书，集既有研究之大成，奠定了扎坝亲属制度研究的基

础。 她根据路易斯·亨利·摩尔根（Ｌｅｗｉｓ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ａｎ）的亲属称谓理

论将扎坝界定为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认为他们的房名“即同一房屋下

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是母系氏族组织，但已出现对偶婚，父系家庭也

处在萌芽的过程中（冯敏，２００５ａ：３－７，２００５ｂ：１１５－１１７，２００６：５０，２０１０：
１８０、２２８－２３８）。 学术界针对涉及扎坝的这类判断主要有两种批评。
刘波（２００５：４５）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否定了婚姻的先进与落后之分，
徐铭（２０１２：２６－２７）则从功能论的角度强调“走婚”具有社会—文化功

能。 此外，马腾嶽认为，这类进化论亲属观中还隐藏着汉文化中心主义

的偏见（马腾嶽，２０１７：４３－４４）。①

就学界所知，至少自元以来，扎坝就处于土百户—明正土司—中央

朝廷的多级管理之下（任新建，１９８５），其社会形态和风俗受到该政治

体系的强烈影响，因此扎坝首先与摩尔根所说的无国家的原始母系氏

族社会不同（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７１：４９３）。 其次，如果氏族指的是这样一类社

会组织———“单系亲属群，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其成员来自一个已

无人知晓的或只是传说的祖先……一般实行族外婚制，有行政机构、角
色分工、宗教、礼仪和一定的社会约制办法” （吴泽霖，１９９１：１４４）———
那么也不符合扎坝的情况。 扎坝社会既不存在单系亲属群，又没有

“族”的概念，族外婚也因此无从说起；同时，扎坝人没有姓氏，因此谈

不上本姓、外姓、外姓男子、异姓兄弟姐妹（冯敏，２０１０：２１４，２００６：４３，
２００５ｂ：４）之类的身份，更不存在族谱、氏族宗教、礼仪和行政机构等；
扎坝的“房名”也和氏族组织的概念不符。 综而言之，扎坝社会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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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内对摩尔根基于进化论提出的亲属关系理论早有较为系统的批评（如童恩正，１９８８）。
近年来也有学者从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的脉络出发，对这一理论进行检讨（如张岩，
２００８：１６５－１６８）。



不存在氏族组织。 这样一来，学界此前基于“原始社会”“氏族”“母系

氏族”等概念对扎坝的分析就都存在问题。 因此，扎坝社会的性质及

社会组织究竟如何，就成了本研究的突破口。
实际上，扎坝的家屋首先是亲属继嗣、房屋、土地和牲畜等的结合

体。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家屋总是与一份土地相关联。 当家人谙熟

家屋的每一块地的名字和面积，并将这些内容视为重要的传承内容，口
传给他们的下一辈。 不少家屋都有与家屋同名、结构与家屋类似的附

属庄房及其所占土地。 其次，每个家屋每年都要支差，主要是纳税和服

役。 比如，亚卓土百户管辖着六个村，各村的更巴（即头人）要在每年

年底开会，结算每户需缴纳的粮食数和需服徭役的量等；每户每年还要

给土百户“贡奉”一瓶自酿酒、一个饼子、一坨“臭猪肉”和一条哈达，或
请土百户吃饭。 因此，扎坝的家屋承担着政治—经济的功能，是组织生

产、支差纳税和土百户行使地方权力的基本社会单位。
土百户是对扎坝家屋具体实施管理的机构，对位于其上的明正土司

负责；明正土司又受到朝廷的管束，因此进一步对朝廷负责。 这种状况

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代初期。 据嘉庆《四川通志》等文献记载，上、中、下扎

坝共六名土百户皆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 年）投诚，被授以号纸（即承袭文

书），每年认纳夷赋银各二至四两不等；其中，亚卓土百户管辖着 １３０ 户

土民，每年认纳夷赋银三两（龚荫，１９９２：２７５－２７８）。 根据学界的相关考

证，扎坝社会与中原王朝的羁縻关系可以上溯至汉代，对明正土司身份

的文献记载则可以追溯至元代（任新建，１９８５）。 也因此，扎坝社会被外

界所观察到的“走婚”风俗实际上是漫长的土司治理过程的产物。 尽管

它的起源和变动已渺不可考，但经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绝

不是所谓的“原始母系社会”的产物，更不是其残存。
摩尔根的著作 《人类家族的血亲与姻亲系统》 于 １８７１ 年出版

（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７１）。 在此后漫长的时段里，西方人类学界的亲属制度理

论又经历了数次更新。 这其中，有两个概念革命性地转变了研究者们

的探讨方向。 在摩尔根的时代，西方学界只知道存在父系和母系这两

种继嗣方式；但实际上，人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继嗣方式既不属于父系

也不属于母系，而是同时兼具二者。 默多克（Ｇｅｏｒｇｅ Ｐｅｔｅｒ Ｍｕｒｄｏｃｋ）在
１９６０ 年总结了此前五年中学界已有的讨论成果，提出同源不区分系别

（ｃｏｇｎａｔｉｃ）继嗣的概念，强调不对后嗣系别和性别继嗣作出区分，仅关

注通过生育关系而建立的同源性继嗣（Ｍｕｒｄｏｃｋ， １９６０： １－２），开启了

５９１

论 文 房屋的谱系



亲属制度研究的新走向（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１９６１）。 基于这一概念，法国学者

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于 １９７９ 年提出“家产亲属制”
（ｍａｉｓｏｎ）概念。 他认为，人类财产观念的出现对亲属制度的基本结

构①产生了质的扰动，使之发生了转型，进而形成了家产亲属制（Ｌé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９：４４、４７－５３）。 本研究将基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路径，进一

步提出“房屋谱系”概念，以阐释扎坝案例，并揭示该案例在理论上的

重大意义。 本研究的另一项理论目标是与默多克对话，反思建立同源

性（ｉｓｏｇｅｎｙ）的手段是否仅仅只有生育。 同时，在实践的意义上，本研

究将讨论家屋是否具有独立的谱系、何种社会机制延续着家屋并为扎

坝带来何种具体特征，以及这种特征使家屋制度在更大的区域中具有

何种地位和意义。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施耐德（Ｄａｖｉｄ Ｍ．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在 １９７７ 年

对美国的亲属制度研究进行了解构，认为“亲属关系”（ｋｉｎｓｈｉｐ）概念是

美国社会的产物，不具备普遍性，应该被取消（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７７：６３ －
７１）。 这个观点直接催生了亲属制度建构论的出现。 该理论认为，世界

各地的社会均有自己的亲属观念，研究者应遵循这一信条去探查这些

社会的亲属关系实践（Ｓａｈｌｉｎｓ，２０１３：２－１９）。 因此，本研究将从建构论

出发，探究扎坝人具体的亲属观念和持家的文化理想。

二、乍比的女系理想及其家屋实践

（一）女系理想：姊妹持家

扎坝人自称“乍比”，乍地之人的意思。 他们的持家理想是兄妹或

姐弟共处，用亚卓一带的话说就是 Ｎè⁃ｍú（ｍ）⁃ｎè ｄｕò⁃ｍú。 Ｎè 指“两
个”；ｍú（ｍ）⁃ｎè 指“姊妹”，即兄弟或姐妹；ｄｕò ｍú 指“一起住”。 不好的

是 Ｎè⁃ｍú（ｍ）⁃ｎè ｋà⁃ｋà ｍú。 ｋà⁃ｋà 指“分开”，因此是两姊妹分开住的

情形。
如图 １－Ａ 所示，上述持家理想通常的实践形式就是诸兄弟或诸姐

妹共处。 这种共处要实现的是以女性为继承线索的女系继嗣 （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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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红光曾批评基本结构理论，但他提供的材料显示，瑶族的习俗颇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

所说的家屋制度（罗红光，２０１４：６７－６８）。



ｆｅｍａｌｅ ｄｅｓｃｅｎｔ），这是乍人深层的社会文化理想。 尽管这一理想经历过

漫长的历史变动，实践的具体方式亦纷繁复杂，但我们依旧能够观察到

它的各种变型———例如在人们认定已经不再“走婚”的夏拖和瓦多地

区仍然可以找到其变体。 女系的再生产通过姐妹而不是兄弟与外人的

性结合来实现，也因此乱伦禁忌虽然不仅限于家屋内部的血亲成员，但
首先在他们身上得到实行：兄弟与姐妹之间只有亲情关系，而不能有性

关系；姐妹的性活动必须在自己的家屋中完成，兄弟的性活动则必须在

家屋之外进行。 他们若在外生有孩子，为遵守乱伦禁忌，就必须严格地

追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冯敏，２００６：４６，２０１０：１７０）。 由此可见，姊妹

持家的理想根本上将家屋的男性让渡了出去，并以此作为实现该理想

的内在条件。
乍人在代际传承上的理想是姐妹生育、兄弟供养（见图 １－Ｂ）。 图

１－Ｃ 是这种理想最简单的形式。 如果我们为之补充出家屋之间的交换

关系即嘎亦关系，其形式就如图 １－Ｄ，我们将之称为女系亲属的关系原

子。 这一关系原子涉及四对关系，即母亲与其兄弟的关系（Ａ—Ｂ）、子
女与其“阿乌”（舅舅）的关系（Ｄ ／ Ｅ—Ｂ）、母亲与其嘎亦的关系（Ａ—
Ｃ）、子女与其父亲的关系（Ｄ ／ Ｅ—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母亲常常有

着不止一位嘎亦并且与其关系或隐或显，因此子女与父亲的关系也可

能是隐约的。 通常情况下，前三种关系是和谐、积极的，最后一种关系

却是负面、消极的，有时还是冷漠甚至紧张的。

图 １　 乍比女系亲属关系图

联系兄弟与姐妹的是一条虚线，而不是实线。 这是因为她（们）和
他（们）不一定是同一母或同一父所生。 其中，最大的可能性是他们是

某个女子及其姐妹分别跟不同的嘎亦所生的孩子，而最小的可能性则

是他们是某个女子和她唯一的嘎亦所生的孩子。 在上述这两种极端之

间又存在着多种可能，比如两姐妹分别与同一个嘎亦生有孩子，再比如

７９１

论 文 房屋的谱系



某个女子与不同的嘎亦生有孩子，又比如母女俩分别与同一个嘎亦生

有孩子，等等。 如果我们以嘎亦为尺度，这些可能性也许显得有些混

乱；但是，如果我们转而以这当中的女性为尺度，就会发现这套关系的

清晰度一点也不逊于父系制度。
联系姐妹和她们的嘎亦的也是虚线。 但与上文不同的是，这里的

虚线主要指这种关系并非实质的社会关系。 当然，这并不表示这种关

系里就不存在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 在嘎亦制度下，乍人女子与她

们的嘎亦“暮聚朝离”（叶静珠穆，２００９：５１），彼此间自由往来。 但除了

感情与性爱（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０８：９３、９９）关系外，他们不发生任何政治经济上

的实质性联系：男性嘎亦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在自己的家屋里进行，
也不需要对所生子女尽抚养的义务（冯敏，２００６：４５，２０１０：１６２－１６３、
１９９）。 在嘎亦制度下出生的孩子被统称为“德立”。

与此对照的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结构。 图 ２ 是他将亲属

关系结构归结为最简单的元素后画出的亲属关系原子图。 兄弟与姐

妹、丈夫与妻子、父亲与儿子、母舅与外甥这四对关系又进一步被简化

为三个相互联结的关系，即血亲关系、姻亲关系、父子关系；其中两对关

系是积极的，另外两对则是消极的，至于具体的组合形式则有多种可能

（莱维－斯特劳斯，１９９９：９１－１２４）。

　 资料来源：根据列维 － 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２）中所绘图及其所述诸种亲
属关系态度制作。

图 ２　 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原子图

在进行具体的比较后，我们发现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原

子和乍比女系亲属关系原子的几个主要区别。 第一，一对兄妹（或姐

弟）其各自的子女在前者中可以通婚，在后者中则属于乱伦禁忌的对

象；第二，前者主要通过婚姻的形式让渡女性（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１１４－
１１８、１２８－１２９），后者则主要通过性关系而非婚姻让渡男性；第三，前者

涉及两个家庭之间的实质性交换，后者中的家屋和家屋之间则并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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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关系；第四，前者以男性为理想的后嗣，后者则以女性为理想的后

嗣；最后，前者中子女与生父、外甥与母舅的关系均存在积极和消极两

种可能，后者中子女与生父的关系则只可能是消极的，而外甥与母舅的

关系基本上是积极的。

（二）女系理想的家屋实践

只有当一个家屋在某一代没有女子，或者虽有女子但不能生育

（乍话称为热追［ ｒé⁃ｚｈｕì］或热切［ ｒé⁃ｑｉè］，借用四川话说，即干巴子），
又或者虽有女子但皆上门去了别家（冯敏，２０１０：２２２），这时同代的男

性才会介入该家屋的再生产。 解决这类困境的最佳办法是由这些男性

中的某一人“接”一个女子上门，这个女子被称为“娘若”；从此，这名男

性可以在家屋内与“娘若”发生性关系，但这并不约束他在家屋外另找

嘎亦，也不约束“娘若”与该家屋外别的男子建立嘎亦关系。 如果这名

男性有不能生育的姐妹，那么她们便和这位“娘若”在家屋内共处，并
与她们的这位兄弟共同持家。

如果生育力的状况与上面这类情形相反，不是枯竭而是过于丰裕，
也会带来困境。 从乍人的理想来看，姐妹们应该在家屋中共处，共同养

育孩子；但在实践上，她们大多难以相处，最后导致分家。 乍比的谚语

Ｎè⁃ｎì⁃ｌｉáｎｇ ｄèｎｇ⁃ｇｙｉá āｎ⁃ｑí⁃ｘú 生动地说明这一点。 其字面意思是姐妹

两人不要出现在同一个窗子里，言下之意是两姐妹若共处则合不拢，因
为她们各有嘎亦，各生娃娃，容易发生矛盾并最终分家，导致家道中落。
这令我们察觉出乍人的女系理想在实践中的形式应该主要是由同代的

单一女性生育并负责家屋的再生产。 在此意义上，当姐妹中某一人率

先生育后，其他人就是多余的，或者可理解为仅仅成为候用的继嗣人。
与之类似的是，当男性生育过于丰裕或男性角色过于积极时，也会

出现困境。 这类困境有两种具体情形：一是家屋已经通过姐妹的生育

得到了延续，但某个兄弟仍坚持“接”一个女子上门，这时家屋中已有

生育的姐妹便得另投他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男子“接”
女子上门是与女系理想直接冲突的；二是若干兄弟都有自己的女性嘎

亦，因此各自都想“接”一个女子上门———这势必造成裂产分田，以致

家道败落，相关的妥协之举是让其他兄弟放弃他们的女性嘎亦，而专注

于娶一个妻子，此即一夫多妻。
最后一类困境是在没有兄弟、只有姐妹的情况下发生的，由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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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供养家屋之人，与姊妹持家的理想不符，因此需要姐妹中某一人出面

“接”一个男子上门（冯敏，２００６：４３），这个男子被称为“布拖”。 这种

“接”跟女性生育枯竭情况下的“接”都造成家屋中夫妇共处的情形，但
它们在过程和性别方向上完全相反：在接“布拖”的过程中，是由若干

个姐妹中的一人去“接”男子来，而在接“娘若”的过程中，是由若干个

兄弟中的一人去“接”女子来；上门的“布拖”成为该代唯一能促成并负

责生育的男性家屋成员，而上门的“娘若”则成为该代唯一能负责生育

的女性家屋成员。 我们也因此可以看到，无论“接”来的是女子（娘若）
还是男子（布拖），其在女系理想中的角色和功能都是类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接”也分非正式和正式两种。 非正式的“接”
指的是，只要双方是嘎亦，即可住到一起；正式的“接”则指双方并非嘎

亦的情况，这时便需要明媒正娶的正式仪式，给出子女的家屋须支付给

接受方大量的钱财（参见冯敏，２０１０：１９６－１９７），而后者则无需向前者

支付任何财物，也就是说人和物都是单向流动的。 这表明，扎坝社会实

际上并不鼓励正式的“接”。 由这种“接”来的男子或女子生育的孩子

被统称为“卓立”。 最后，如果某代完全没有子女（冯敏，２０１０：２２４），或
是即便进行了“接”也还是没有生育，家屋便考虑通过过继和收养来延

续自身。
综而言之，制度性的“接”成了女系理想下嘎亦制度的补充形式，

因此可以将它们构成的整套系统称为嘎亦—“接”制度。 婚姻关系由

是出现：在这个制度中，婚姻的功能并非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实现群

体之间的交换、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成立，而仅仅是社会的补充形式。
进一步地，如果婚姻是嘎亦—“接”制度的补充，那么卓立就是德立的

补充，因为德立是扎坝社会的常见态，而卓立则是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扎坝的女系再生产一方面通过在制度上排

除男性的性活动而使之降为不足道的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否认

非血缘男性在女系理想及其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换言之，在制度的

意义上，扎坝社会只承认女性的再生产；但女性若要再生产，就离不开男

性嘎亦或布拖。 在这种情况下，乍比通过保持女性的开放性、压抑男性

嘎亦的唯一性（即一个女子可以有若干嘎亦）和重要性（没有哪个男子被

认为是某个持家女子非要不可的），去除了具体男子的不可或缺性。
扎坝社会对女系理想加以维持和干预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是“亦

克 ／亦赫”（即家屋）。 一方面，家屋保障着女系继嗣；另一方面，家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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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又是通过女系的延续得到实现的。 换言之，家屋是组织女系的社

会单位，其自身又同时靠女系所支撑；更进一步的是，女系理想所面临

的各类困境及其解决方式也和家屋深深地卷涉在一起。 家屋中内嵌的

女系社会文化理想程度之深，使得家屋与女系理想已不可分割，我们甚

至很难分清到底是女系理想利用家屋来实现自身，还是家屋利用女系

继嗣来延续自己。 我们还应看到的是，由于可能存在着继嗣困境，家屋

本身逐渐便形成了与女系谱系和男系谱系都迥然有别的独特谱系。

（三）血缘亲属体

在乍比思想的深层，家屋并不完全等同于住在家屋里的人，它们可

以是有所区别的社会文化范畴；而住在家屋里的人也可能彼此间完全

没有血缘关系。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提出的是“血缘亲属体”（ｋｉｎｄｒｅｄ）
的概念：它指与某人有血缘关系的一切人（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７１：１０；Ｒｉｖｅｒｓ，
１９２４：１６）。 对乍人而言，他们的血缘亲属体不区分是直系还是旁系，
亦不区分属母系还是父系，这是他们与青藏高原中心区域以外其他人

群在血亲观念上最大的不同。 这种血缘亲属体被乍人称为“袅未”（即
亲戚），其最根本的功能是界定的范围———也就是说，乍人的乱伦禁忌

是从父母双系出发来计算的，与家屋本身没有内在的联系。 凡是属于

这一亲属体的，都在乱伦禁忌的范围之内（冯敏，２０１０：１４０）。 除界定

乱伦禁忌的范围之外，“袅未”还承担着人生仪式方面的互助功能，在
社会活动方面也有一定的组织上的意义和互助功能，在经济上则有有

限的、根据亲属关系而定的互助功能。
具体而言，乍人血缘亲属体的特点在于：第一，它是双系的；第二，

它是以己身而非祖先为中心、分别追溯母亲和父亲的血缘亲属体之后

建立起来的；第三，由于存在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可能，同一家屋中

诸兄弟姐妹的血缘亲属体可能都不同，所以他们并不存在共同的“来
自母亲的所有亲属” 或 “ 来自父亲的所有亲属”， 因此 “ 母方”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 ／ “ 母 系 ” （ ｍａｔｒｉｌｉｎｅａｌ ） 或 “ 父 方 ” （ ｐａｔｅｒｎａｌ ） ／ “ 父 系 ”
（ｐａｔｒｉｌｉｎｅａｌ）等概念在这里是无效的———这一点也使乍人与泸沽湖的

摩梭人或纳人区别开来；第四，乍人的血缘亲属体有亲疏远近的层次之

别，具体以同代为中心，上代和下代都逐层疏远但略有区别———一般往

上追溯两代即被认为到达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边缘，而往下则可以追溯

三代。 此外，在界定亲属体的亲疏关系时，是否有共同的生活经历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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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作用。
乱伦禁忌的范围是：某代人在建立嘎亦或婚姻关系并生育子女后，

其子女必须将父母双方的血缘亲属体都作为自己的亲属体纳入自己的

乱伦禁忌范围。 因此，上一代的社交—生育关系总是极大地压缩着下

一代可选的嘎亦范围；同时，随着代际的增加，血亲和乱伦禁忌的范围

也不断地延伸和扩展。
一个乍比的血缘亲属体只包括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 这是一个有

边界的范畴，在边界之外的任何人都可以与这个乍比建立嘎亦或联姻

的关系，由此生育出的后代则拥有某个新的血缘亲属体范畴。 而在实

践中，建立嘎亦或婚姻的关系有两种机缘：一是与本聚落或邻接聚落的

人交往———巴里聚落与邻接的上瓦然、扎托、嘎拉克、果布和莫洛等聚

落有着较多的嘎亦—“接”关系，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因循这种关联，
我们继而发现上瓦然聚落和邻接的下瓦然、河对面的荣休荣恩、河下游

的义乌等聚落也都有相关的往来。 再进一步，义乌聚落又与河下游的

瓦多乡的聚落有较多这类联系———这种出于地缘上的邻接而连绵相续

的联系无休止地延长着。 这种延长一方面是跨区域的，比如乍人延续

了一百多年的血缘亲属体脉络包括着来自日喀则、德格、雅江、新龙、八
美、丹巴、康定、泸定、双流、汉源、陕西地区甚至外国的源流，其中男性

“袅未”多来自东边，女性“袅未”则多来自南边和西边。 而由于这种血

缘联系过于广阔，相关的乱伦禁忌也逐渐相应地将“袅未”区分为近处

的“袅未”和远方的“袅未”，并循此将普天之下的人也分为两类，即可

以“走嘎亦”的和不可以“走嘎亦”的。 这种分类下的实践经验是，离本

地越远的人越不可能属于乱伦禁忌的范畴，也就越可能“走嘎亦”，反
之亦然。 这也使得扎坝社会对外开放的程度随着距离的不断推远而逐

渐加深，而这正体现了乍人在包括西南区域和藏文明区域在内的更大区

域中呈现的独特的开放性和复合性。 如果与外部人通婚是社会进步的

标志（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４８），那么乍人无疑处在人类社会最进步之列。

（四）家屋亲属体

为理解乍人的社会组织，我们提出的第二个概念是家屋亲属体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家屋亲属体指一个家屋通过生育、“接”、收
养、过继等方式纳入的所有成员；它以房屋为中心，而不以血缘关系为

依据。 在家屋的继嗣上，同代成员分为坐家继嗣人和候用继嗣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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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坐家继嗣人无后时，候用继嗣人才能坐家。
为了准确理解家屋亲属体的内容，我们先来看达瓦家的案例。 达

瓦家屋的继嗣情况如图 ３ 所示。 其中，Ａ 是人们能记及的最早的祖先，
她的两个女儿 Ｄ 和 Ｅ 都有嘎亦，并都有生育，但未分家；妹妹 Ｅ 是坐家

继嗣人，姐姐 Ｄ 则为候用继嗣人。 她们都各有一个子嗣，Ｄ 生下了儿

子 Ｌ，Ｅ 生下了女儿 Ｍ，Ｍ 和 Ｌ 因此是同一家屋中的姐弟；Ｍ 和 Ｌ 共同

持家，姐姐 Ｍ 为坐家人———这正是乍比女系继嗣理想的实现。 但是，
Ｍ 在生下第二个孩子 Ｔ 后的三个月就去世了，弟弟 Ｌ 于是不得不承担

单独持家的重任；但他无法养活 Ｔ，只得将她送给邻居，并在不久后接

娘若 Ｐ 上门，Ｐ 在后来共生育了四名子女，即 Ｓ、Ｕ、Ｖ 和 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首先辨认出 Ｍ 的女儿 Ｔ 的血缘亲属体，依

据代际次序，依次是：（１）Ｘ；（２）Ｚ４、Ｚ６、Ｍ、Ｎ；（３）Ｅ、Ｈ；（４）Ａ、Ｃ；（５）Ｄ、Ｌ、
Ｓ、Ｚ５。 可见，Ｔ 的血缘亲属体散布在各个不同的家屋当中。 其次，我们

可以辨认出 Ｍ 的两个德立 Ｔ 和 Ｘ 的血缘亲属体范围：它固然包括了 Ｍ
之母 Ｅ 的整个血缘亲属体；而由于 Ｅ 只有 Ｍ 一个女儿，它可以说包括

了由 Ａ、Ｅ、Ｍ 构成的这一女系的所有血缘亲属体。 同时，Ｅ 之父 Ｃ 的血

缘亲属体、Ｍ 之父 Ｈ 的血缘亲属体也都被 Ｔ 和 Ｘ 的血缘亲属体所包

含；但 Ｅ 的姐姐 Ｄ 之父 Ｂ 及其血缘亲属体和 Ｄ 的嘎亦之一 Ｆ（也即 Ｄ
的德立 Ｌ 之父）的血缘亲属体，就既不在 Ｍ 也不在 Ｔ 和 Ｘ 的血缘亲属

体之列。 Ｔ、Ｔ１ 和 Ｚ４ 则由于现在已共同另立门户，因此组成了一个新

的、独立的家屋亲属体。 其中，Ｔ 和 Ｚ４ 是母子关系，Ｔ１ 和他们则没有任

何血缘关系，Ｚ４ 生父 Ｙ 是 Ｔ 的嘎亦，属于另一个家屋亲属体。
血缘亲属体和家屋亲属体的这种区别在达瓦家屋亲属体上得到更

强烈的体现：唯一与现在家屋的“居巴”（即“根系”）Ｌ 有血缘关系的只

有 Ｓ，①但 Ｓ 在离家去上门之后就已经不属于达瓦家屋亲属体；与之相

反的是，达瓦家屋中其他在世成员（即 Ｐ、Ｕ、Ｖ、Ｗ、Ｚ１、Ｚ２ 和 Ｚ３）虽然与

Ｌ 均无血缘上的关联，但他们却是传承达瓦家屋的主要力量———当 Ｌ
去世后，坐家继嗣的重任就落在了 Ｕ 身上；而下一代人中将来延续家

屋的任务很可能落在女儿 Ｚ３ 身上。 值得重申的是，Ｕ 和 Ｚ３ 都和该家

屋的“居巴”Ｌ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之所以成为家屋亲属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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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 Ｓ 到底是否是 Ｌ 的卓立，有乡人持怀疑态度；不过他们的父子关系在血缘亲属体上

是得到承认的。



　 注：箭头代表家屋继嗣线，双线箭头代表上门；虚线直线代表嘎亦关系，虚线
弧形代表嘎亦—德立关系，四个虚线封闭圈代表四个独立的家屋亲属体及
其边界。

图 ３　 达瓦家屋的继嗣结构

全在于 Ｌ 曾以正式的方式将 Ｐ 从另一家屋那里“接”来作娘若；而 Ｌ
“接”Ｐ 上门的行为又是为了弥补不幸早死的姐姐 Ｍ 的位置。 若从女

系“根根”的角度来看，Ｓ 离家去上门以后，达瓦家的继嗣者就已经是另

一个女系的人了。 但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Ｌ 的家屋恰恰依靠来自另

一个女系的这些人而得到延续。 至此，我们发现：为了家屋的延续，乍
人的家屋亲属体可以纳入跟家屋有任何关系的人。 因此，对乍人而言，
重要的不是血缘居巴，而是房屋居巴，也就是房系或家屋亲属体。

进一步地，血缘亲属体的去向实际上以家屋为唯一的依据。 在一

定的意义上，血缘亲属体和家屋亲属体通过家屋发生关系、相辅相成。
具体言之，家屋亲属体中血缘亲属成员集中化的程度高，则家屋强盛，
反之则衰；而家屋的强盛又反过来促使家屋亲属体中血缘亲属成员集

中化程度的提高。 反之，则血缘亲属星散，随处而立。 家屋成员血亲一

致性最高的情形，是父母通过“接”而相联系并在双方皆无其他嘎亦的

情况下生育子女（也即一夫一妻）；与之相反的另一种极端情形，则是

家屋亲属体三、四代持家成员全部没有血缘关系———大多数家屋的情

形则介于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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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血缘亲属体和家屋亲属体主要存在如下区别：第一，血
缘亲属体基于血缘关系而建立，总是跨越家屋，并因此具有扩散性；家
屋亲属体则以家屋为边界，总是由多个血缘亲属体聚合而成，并因此具

有包容性。 第二，血缘亲属体的首要功能是界定乱伦禁忌的范围，而非

构成政治经济单位，因此承担的主要是涉及血缘亲属的仪式功能及有

限的政治经济互助功能；家屋亲属体则首先并一定是作为政治经济单

位而存在的，其作为社会行动单位承担着完全的政治经济责任和涉及

家屋的仪式责任。 第三，在相互作用的意义上，血缘亲属体是家屋亲属

体拓展自身社会性的重要手段，家屋亲属体则是血缘亲属体政治经济

和社会义务的既混合又区隔的节点。 总体上来看，它们处在社会舞台

的两端，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①乍比们在其中穿梭，利用它们完成

自己的家屋使命和人生使命。
综而言之，达瓦家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方面，乍人的女系继嗣理

想为家屋制度所改变，实际的继嗣采用了家屋同源不区分后嗣系别 ／性
别的继嗣方式（如 Ｌ、Ｍ 姐弟俩先后承嗣）；在这里，“同源性”是改变女

系继嗣的关键和节点，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联结。 另一方面，在这种继嗣

方式中，乍人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整合到家屋当中，使他们成为家屋亲属体。 由此，家屋亲属体超越了血

缘亲属体，成为一个开放的、包容的社会单位；它在满足乱伦禁忌的要

求之上将血缘亲属体的连绵相续性和跨区域性最大限度地展开，也最

大限度地对外部开放和包容。

（五）一女生育制度

实现女系理想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式是使家屋每代只有一个女子

进行生育———我们将之称为一房一代一女生育制度（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ｏｎｏ⁃ｇｙｎｉｃ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其中，“一女”既可以出自本家屋的，也可以

从别家屋“接”来，甚至可以是过继或收养来的。 阿几米家自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的经历是呈现这种制度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家屋现今能追溯到的最早的先祖是阿桂，其子嗣依次是莱格、顿

珠、阿觉和甲嫫。 长子莱格（１９ 世纪 ８０ 或 ９０ 年代－１９３６ 年）因为杀人

在康定坐过班房；出狱后，家屋就将他分了出去，让他住到别处庄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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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顿珠不是坐家人，因此面临着各种选择，或留在家里、去找嘎亦，或
去别家上门，或当喇嘛，或分家；当觉果家绝户以后，顿珠就从自家家屋

里分出去，和三区来的一位叫拉姆的“克玛”（即流浪者）“耍嘎亦”，并
搬到觉果家生儿育女去了。

阿觉和甲嫫是两姐妹。 甲嫫最小，是坐家人。 她从三区“接”阿

兹·邓孜上门，并生下儿子绥乃、阿德和女儿乃色共三个卓立。 阿觉则

是先跟她的一位嘎亦生下儿子朋错、仁青和女儿安驰共三名德立，后又

与另一位嘎亦生下女儿阿吉。 本当继任坐家人的乃色未成年而夭；绥
乃则离家去了扎托上门，后在民主改革中遭土匪伏击而死；阿德的智力

低于常人———于是，坐家人的责任便从甲嫫的子嗣转移到了阿觉的子

嗣身上。 阿吉比安驰小，家屋继嗣的重任便落到她肩上。 阿吉坐家后

“接”汉人陈期和（音）上门生育子女。 同一时期，安驰“接”汉人刘子

健（音）上门；但因不坐家的姐妹不能跟坐家的姐妹同时“接”男人上

门，安驰便搬出了。 此外，陈期和的上门也使阿吉的两个哥哥朋错和仁

青不能待在家里，于是朋错在解放前离了家去嘎拉克上门，仁青也在

１９５７ 年去了夏拖上门。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姐妹的情况下，家屋

的继嗣基本上跟兄弟无关。
在阿吉生下的一子两女中，儿子去了夏拖乡上门，一个女儿与嘎亦

结婚后分家另住，另一个女儿坐家并与嘎亦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前几

年从崖上绊死了，另一个（１９８４ 年出生）则在坐家后“接”了一个女子上

门，育有一女至今。 于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得到阿几米家的继嗣关

系结构（见图 ４），这是一房一代一女生育制的典型实践。

图 ４　 阿几米家屋的一女生育制

我们且以扎坝为中心来比较类似的制度，以进一步考察一女生育

制度的意义。 戈尔斯坦（Ｍｅｌｖｙｎ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曾对西藏的后藏地区的“单
一婚”制度进行过讨论（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１：６７）。 这种制度指纳税的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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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每一代只允许兄弟中一人娶妻并生育子女传家，其他兄弟可与

之行一妻多夫制；也可以是诸姐妹合招一夫上门，实行一夫多妻制。 这

种做法的目的是延续差巴家屋，我们可以将之视为一女生育原则的一

种区域性形式。 首先，乍人一女生育制中的“一女”既可以是家屋中的

女性，也可以是从别家屋中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该家屋的女性；而后藏单

一婚中的女性则要么是娶来的要么是家中的女子。 换句话说，在乍人

那里，“一女”可以有很多来源，包括女儿、媳妇、过继女或收养女等；但
在后藏，单一婚中的女性只能是媳妇或女儿。 其次，在乍人那里，“一
女”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在后藏，单一婚中的女性始终是被动的，
主动性则在丈夫（们）那里，即便在招赘时她也是被迫的（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１：７０）。 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乍人原本具有多样性和

弹性的一女生育制，在后藏一带受到较大的限制，从而过于制度化，并
最终形成了单一婚制。①

在受到噶厦地方政府认定、管束并因此必须为其提供男丁（以充

当世俗官员）的贵族群体，为了保证家屋有男丁传承，不仅会采用包括

收养、过继在内的手段，甚至还会让娶进门的女子在夫死无嗣时继续招

婿上门，生儿育女以传家（巴桑旺堆，２０１４）。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女

生育原则的一种隐蔽形式。 当然，该地区贵族阶层在制度上对男丁继

承的要求也与乍人的情形是不同的。 在更西边、以父系继嗣为主的洛

域，父系只是人们实现家屋理想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 当他们在尝试

各种手段而依旧无法生育、缺乏后嗣时，可以通过收养完全没有血缘关

系的女性弃婴来传家（陈波，２０１１：１４０－１４７）。
而在扎坝北边的甘孜，为了保障家屋及财产的完整，当地限定一个

家屋仅由一人继承，但不分男女。 因此，每个家屋除一人留家招婿或娶

媳生儿育女以传家外，其他人要么入寺为僧要么到别家上门为婿为

媳———林耀华将之称为双系相间制（林耀华，１９４６：１２－１４），这种制度

已与扎坝的房系极为接近。
扎坝东边内部差异较大的嘉绒区域亦须分别讨论。 在雅安的硗

碛，人们区分父骨、母血在再生产中的不同作用，但他们行姨表婚，而且

婚姻仍然是主导性的人口再生产方式，在继嗣上以父系长子为主并排

除私生子（邹立波，２０１０：１９５；李锦，２０１７：９９－１３６）。 这里虽然存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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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性实践，但发生的情况较少，其理想型是一子一婚父系制，这已经接

近汉文化中的继嗣制度，与一女生育制有较大的差异。 在历史上的金

川地区，同源一婚制也是百姓阶层中的主导形式，但并不偏好父系或母

系；土司 ／守备—土目 ／头人等统治阶层和下层的“家奴”等级则有所不

同，严格地按父系一婚制的原则继嗣（胡冬雯，２０１６：１１４－１１７），与扎坝

土百户极为相似。
而在理县和马尔康的卓克基一带，家屋传承的是兼具家族团体的

物质与非物质方面的房名；每代只传一人，但男女皆可传代，若家族子

女较多则男子入寺为僧或去别家上门、女子出嫁；同时也存在“同代双

系并传”的情况（林耀华，１９８５：４１２－４１３）。 这些形式已颇接近扎坝的

制度，但它们允许平表之间和交表之间的通婚，因此其开放性又近于上

述硗碛地区的情况。
最后，摩梭 ／纳人的社会文化理想与乍人极似。 比如，达玛十九岁

时与人走婚并生下一女，十年后又因纠纷而与对方分手，但她不打算再

找，而是等当喇嘛的弟弟从印度回来———“一辈子我也有弟弟陪着，我
们一起抚养孩子长大”（赵明湄，２０１１：２８）。 摩梭人的家屋不对同代诸

姐妹所生子女进行区分，从而可以保持十代仍不分家，这事实上是一女

生育制的一种隐蔽形式；而当一代人中因缺乏女性而需收养女子、或因

姐妹间冲突闹分家时，一女生育制就凸显出来（Ｗｅｎｇ，１９９３：１３７；Ｃａｉ，
２００１：１２１、１３８、１５２、１６０；Ｓｈｉｈ，２０１０：１９１－１９２）。 尽管施传刚将摩梭社

会认定为母系社会并否认它有家屋制（Ｓｈｉｈ，２０１０：２９０－２９２），但许小丽

的分析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默认（Ｏｐｐｉｔｚ，１９９８：７０ －９０；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２０００：７１５－７１６）似乎支持的是相反的认识。

综而言之，扎坝的一女生育制度与藏彝走廊地带、西南地区和青藏

高原藏文明区域甚至东南亚的广泛实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越往

东、东南，它就越逐渐过渡为一子一婚制的父系理想型；而越往西、北、
南，各地在实践上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就越体现出同步的增加，有的逐渐

隐蔽到男性宰制的幕后，在洛城则甚至出现质上的差别。

（六）土百户的父系继嗣

综合龚荫的梳理（龚荫，１９９２：２７５－２７７）和笔者在实地研究中获得

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上扎坝的五名土百户从康熙年间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均是经由父系传承的。 他们的家屋继嗣最符合列维－斯特劳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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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贵族阶层的分析，即在坚持父系继嗣的同时面临各种传承困境，因
而引入了不同的继嗣方式。 历史上土百户的承袭制度有多种，包括兄

终弟及、德立承袭和举贤能（有举亲和举非亲两种）等。 据传说，在亚

卓的土百户居巴家，曾有个叫古让扎西的先祖（属于洛桑仁青的曾祖

父那一代）。 他本是一名能力出众的头人，因其时土百户鲁塔尔昏庸

无能，而被众人推举为新的土百户。 鲁塔尔属盎格日家，这一家到那一

代时已经衰落，并随着古让扎西就任新的土百户而被居巴家起而代之。
亚卓的土百户也自此开始在新的父系家屋中传承———这说明扎坝的土

百户没有神圣性，可以任由草根雄长。
土百户的父系继嗣制度并不是其他群体迁徙带来的，而是朝廷土

司制对父系继嗣的要求所致。 它也由此与乍人社会形成一种并接的关

系———土司在娶妻生育卓立之后仍然可以在家屋外找嘎亦并生育德

立。 比如，洛桑仁青就在兑拨、来期（两姐妹）、萨达、古特和阿香拉等

五个家屋有六名嘎亦，而这六个女性的嘎亦不限于他；他与萨达和古特

家屋的嘎亦各生有一名德立。 当民主改革结束、所有土百户身份均已

取消，他们的后嗣都无一例外地回到嘎亦—“接”制度中去了。
承接上文，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前，由于土司制对父系继嗣有所要

求，土百户必须娶妻生子；而为了保证男性子嗣来自土司本人，原则上

土司娶来的妻子不得再找嘎亦，其生育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屋内部。
这一方面与家屋无男嗣时“接”男子上门的情形有类似之处，另一方面

又与之有些不同———一般阶层的女性在上门后仍然可以有其他嘎亦，
但上层女性若“嫁给”土百户，便立刻在原则上失去了这种可能性。 换

言之，上层女子嫁与土百户后出现的这种“洁净化”或说“贞节化”背后

有两个条件：一是阶级属性，即她必须来自上层；二是土百户的父系娶

妻生子传嗣制的存在。
尽管我们不清楚历史上由官方文献记录下来的土百户父系谱（龚

荫，１９９２：２７５－２７７）背后真正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但可以确定的是，
它绝不是“纯净的”父系：因为它具备同源不区分后嗣性别继嗣的一些

特征，比如在家屋延续的需求之下容许选贤任能的举措就超越了父系

继嗣的要求。 毋宁说，这种父系谱表达的仍然还是父系 ／男系的理想，
这正如扎坝普通人的房系表达的是母系 ／女系的理想。 在这个意义上，
二者是等价的，并且前者为后者所涵纳、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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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　 系

（一）家屋继嗣及其类型

每座房屋皆有名字，所有房名皆有自己的谱系，我们将之称为房

系。 林耀华所说的“双系相间制”和“同代双系并传” （林耀华，１９８５：
４１２－４１３，１９４６：１２－１４），以及近来有作者用于翻译 ｃｏｇｎａｔｉｃ 的“并系”
（兰婕，２０１８）等表述，皆可用“房系”概念来进行统一。

房系是靠家屋亲属体来得到延续的。 当家屋亲属体因绝嗣或因无

力承担过重的差税徭役而抛弃房屋时，该家屋亲属体就被认为绝户；当
此房屋迎来另一批人的居住，原先的房名便开始在这新的家屋亲属体

下进行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一种情况会导致房系的断绝———即

房屋和房名都遭到永久的废置，就此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
绝户的问题给我们理解家屋的继嗣带来挑战。 我们怎样理解绝户

前后两个家屋亲属体的关系？ 这种关系又如何通过亲属关系图来呈

现？ 我们将对左谷家的案例进行分析，尝试解决这两个问题（见图 ５）。
在原来的左谷家绝户后，扎托巴结册家的阿依和拉日马牛场的一

个男子“颇迪阿”（ｐò⁃ｄｉá，即私奔）到此居住。 阿依所生的长子做了居

家喇嘛，与妹妹干木共同持家。 干木与卡勒子家的一名喇嘛生下了普

巴（１９２９ 年出生，已去世但卒年不详）和达巴（１９３６ 年出生）；普巴出家

为僧后，达巴由于没有姐妹而从甲克家“接”了仁青拉姆（１９３５－２０１４
年）上门并生下女儿约给（１９７６ 年出生）。 四年后，达巴又与安贝家的白

姆生下女德立热果；而仁青拉姆也与她的一个嘎亦生下儿子尼顿（１９７２
年出生），又与另一个嘎亦生下三个孩子，但均去世。 在这种情况下，尼
顿与约给虽然同母异父，却同属左谷家屋亲属体，若是兄妹两人持家，是
最理想的。 不曾想，约给在 ２２ 岁左右时去爪格喇嘛寺做了觉母子（即尼

姑），从此与尘世无涉；这时尼顿若不“接”女子上门，左谷家便会再次绝

户，于是尼顿在达巴的要求下“接”热果上门，并与之生下两男一女。 图 ５
是我们据此绘制的左谷家屋亲属体成员关系结构和家屋传承结构，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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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无法知道已绝户的家屋亲属体的坐家人的性别，我们在绘制左谷家屋传承结构时姑

且用方框来表示，而不区分性别（见图 ５－Ｂ）。 此外，在现今左谷家最年轻的一代中，按理

会让唯一的女子来继嗣，但究竟如何至少要等十一二年以后才有答案，因此在画房系时

我们仍用方框来表示，而不区分性别（见图 ５－Ａ）。



呈现这一贯穿了三世六代人的房系。
我们可以在该房系中发现两类“同源性”的存在。 第一类同源性

指现今的家屋亲属体与已绝户的那个家屋亲属体对房名的共享。 应看

到的是，这种同源性是基于作为象征符号房名的内含着政治经济的职

能，在扎坝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第二类同源性指的是家屋亲属体。 血缘亲属体在其中起着较大的

作用。 一方面，热果虽然不属于左谷家屋亲属体，却是达巴的德立，这种

血亲关系是她能够上门的一个理由；另一方面，尼顿与达巴本无血缘关

系，他之所以能居家“接”热果上门，乃是因为他的母亲是达巴的娘若，因
此他也属于左谷家屋亲属体———在这个意义上，这第二类同源性是嘎

亦—“接”制度造就的。 应该看到的是，分别代表左谷家屋亲属体与达巴

血缘亲属体的尼顿和热果的婚姻是矛盾的结合：若在父系社会，作为达

巴亲生女的热果才是左谷家最正宗的继嗣人，但在本案例中她却是以外人

的身份上门来此的；而尼顿的父母都不是左谷家的“根根”，从血缘上讲他

是外人，但在本案例中他却因家屋亲属体而获得了家屋继嗣人的身份。

图 ５　 左谷家三世六代房系

同一房名的家屋亲属体可能有分合的情形。 在嘎拉克村的定置家

（见图 ６），有一母所生的哥哥、姐姐格绒与妹妹多吉卓玛；多吉卓玛坐

家，生有四个德立。 四个德立中的姐姐泽果由阿巴家“接”去上门，妹
妹次仁卓玛坐家，剩下的两兄弟阿桑、阿吉一个当喇嘛后去了西藏，一
个留在家里负责养家。 格绒生有两个德立，分别为女儿仁青（１９２２ 年

前后出生）和儿子启德。 两姐妹皆有生育，极容易造成家屋成员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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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因此，１９３６ 年以前格绒就带着两个德立搬到了巴里的庄房居住；
１９３９ 年，仁青在那里生下了德立扎西卓玛。 到解放前后，次仁卓玛因

生孩子而亡去，阿桑和阿吉也皆因病先后亡故。 此时的定置家没了坐

家人，眼看就要绝户，格绒于是回到老家，承担起坐家人的重任。

图 ６　 绝户与房名接续

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姐妹中的一人是坐家人，另一

人则是候用继嗣人，而且这一候用资格一直延续到下代。 而格绒在分

家以后之所以仍然保留着候用资格，乃是因为她居住在本家屋的庄房

里，在庄房与本家的主—从属关系的意义上说，她承担着庄房对本家的

责任和义务；与之相反的是上门去了别人家的热果，尽管本是坐家人的

女儿，却不能再返回本家当坐家人了（见图 ６－Ａ）。
两姐妹共同持家、各自生育、最后分家的例子，我们在今日依旧能

够看到。 近年来乍人的分家渐多，情形也更为复杂。 比如有兄弟“接”
女子上门却另立家屋，姐妹因此被迫“接”男子上门持家；相反的情况

也有发生，如有姐妹“接”男子上门而导致家屋分裂，兄弟因此被迫另

立家屋，“接”女子上门。 但是，像定置家这样先分而后复合为一家的

情况，则几乎不再能看到。
同一房名下可能因绝嗣而先后出现多个无血缘关系的家屋亲属

体。 １９３６ 年，中巴里村因得病而绝户的莱格家的继嗣问题引人注目。
莱格家原有莱格·兰布和莱格·莱格两兄弟。哥哥兰布坐家，从果布村的

翁戈家“接”来一个女子后，因两人没有生育，又从翁戈家“接”来一个

女子，生下三个卓立。 弟弟莱格在阿几米家和格背家均有嘎亦，并均生

有德立。 这是现在能追溯的莱格家最早的家屋亲属体。 到了 １９３６ 年，
莱格家七人皆因患病死去，于是绝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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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去继承莱格家房产和地产的不是莱格·莱格的德立们，
而是从楼下阿几米家分出来的阿几米·莱格一家。 阿几米·莱格一家

本来住在下瓦然阿几米家的庄房里，在 １９３６ 年的饥馑中搬回聚落后入

住了莱格家，遂也称莱格·莱格。 在其妻子死后，莱格·莱格膝下共有

一子和两女，其中大女儿已经给果布的阿披家做了娘若。 之后，莱格·
莱格因犯谋杀罪而累子连坐，并皆处死，十多岁的次女因而投奔了姐

姐。 如是，莱格房名下的第二个家屋亲属体也绝户了。
几年后，经土百户的批准，来自瓦多白玉家的杜格入住了莱格家。

初次入住时，杜格带着妻子和儿子智玛；不久，妻子死去，杜格于是回到

瓦多为儿子娶来媳妇波拉·阿孃，阿孃的母亲也一并同来。 １９５４ 年，
阿孃和她在阿几米家的嘎亦生下一女。 １９５７ 年，杜格和智玛随同土百

户上山叛乱，历时三年之久。 随着这两人的离去，莱格房名下的第三个

家屋亲属体也终结了。
此时，莱格家还剩下阿孃、其母及其女三人居住。 智玛走后不久，

阿孃生下一子，人们认定那是智玛的孩子。 之后，阿孃又“接”汉族工

人“谭杰清”（音）上门，于是家中共有了五人，这就是莱格家的第四个

家屋亲属体。 三年后，土百户投降，杜格和智玛返乡，但被阿孃拒绝入

住，只得另外找房子。 由此，在 ２４ 年的时间里，这四个家屋亲属体先后

住在这个房名为莱格的房子里，但他们完全没有血缘关系（见图 ６－Ｂ）。

（二）理论化的房屋谱系

房系是作为政治经济单位的房屋的谱系，区别于既有亲属制度理

论所说的父系、母系或二者的组合如双系等（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１２３）。
父系和母系理论完全依赖于人身和血缘，与人所居住的房屋无关；房系

则相反，不依赖于具体的人身和血缘，而依赖于房名、房名的传承者的

家屋亲属体及其所依赖的物质性的和社会性的房屋。 房名和家屋亲属

体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又都具有高度的开放性。 在房系中，原本封闭的

血缘亲属体呈现出与乱伦禁忌不同的开放属性，即向着不同的房名和

家屋亲属体开放，而不必将血缘家族置于一屋之中。
根据房系与人身及血缘的关系，扎坝的房系呈现出广阔的变化

幅度：其一端是理想的母系和土百户的父系，另一端是由彼此间完

全无关的多个家屋亲属体前后相续而构成的房系，如莱格家。 在前

一种情况下，房系与母系和父系高度重合；在后一种情况下，房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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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系和父系高度离散。 这二者及其之间的多种情况共同构成了

由社会同源性造就的谱系。
列维－斯特劳斯对家屋的探索以同源不区分后嗣系别 ／性别继嗣类

型为基础（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４：１９２、２２１、２３０），房系是与这一继嗣类型相对

应的谱系，即他所说的作为社会制度的家产亲属制的谱系。 在这个意义

上，我们把 ｃｏｇｎａｔｉｃ 译为房系，似是最妥帖的。 列维－斯特劳斯进一步考

察房系的不同类型，详细研究有历史文献记载的（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９）和
无文献记载的家屋制度。 在他所观察到的变化幅度的两端，一端为该制

度出现早期，多是跟“房屋”无关的形态（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１５１－１９４），另
一端则是有着贵族等级和国家的社会下的形态。 针对后者，他曾考察欧

洲贵族的家屋、日本平安时代的王室、马达加斯加梅里纳王国和南非的

罗福杜王国（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３：１０７－１２６），但并未触及扎坝房系包括的这

些类型。 准确地说，扎坝的土百户阶层以及更广阔区域内的贵族和土司

阶层虽然较为接近后一端的形态，但乍比的社会文化理想及其房系实践

不仅介于两端之间，而且将至今人类社会存在的走访关系、婚姻关系和

各种家庭形式包容在一起，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包容除双系之外的所有

继嗣原则的社会组织类型。 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巨大的。
房系越长，越能见出一般性的情况。 假如我们对不同的房屋谱系

的追溯足够久，就会发现它们几乎都类似图 ７－Ａ 所示。 出于理论概括

的需要，我们把同性别的两代或多代人压缩为一代，从而画出两性相间

的谱系（如图 ７－Ｂ）。 若对每一代都不能确定其性别，那就以不区分性

别的原则来画（如图 ７－Ｃ）。 又由于家屋存在备用系随时候用的情况，
上述谱系图因此可以进一步丰富为图 ７－Ｄ；而有时候因继嗣人会单立，
又会分出两个家屋系（如图 ７－Ｅ）。 最终，它们都可以最简化为图 ７－Ｆ。
同时，我们用虚线来表示单一家屋与其他家屋存在的交换关系即嘎亦

关系，用实线来表示有成员流动的“接”以及过继、收养等的关系（如

图 ７　 理论化的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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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Ｇ）。 这样，我们就得以呈现出了乍比房屋谱系的原子，这个原子

是我们理解扎坝社会组织的关键，由它生发出扎坝社会的开放性、包容

性和多样性，也为我们反思人类文明提供了另类的样本。

四、结　 语

笔者第一次到扎坝的时候，听到一则让人难忘的传说：在神（ ）分
配语言的时候，扎坝人来迟了，语言已经分配完了。 怎么办？ 只好从藏

语里面借一点，从汉语里面借一点，从道孚语里面借一点，这才使扎巴

语成了今天的样子。 无独有偶，语言学家黄布凡揭示，在扎坝话 ２１５０
个基本词和生活常用词中，其本身固有的占 ５７ ４％ ，其余的词则借自

藏、汉、彝、羌、缅、景颇等语，或与之相近（黄布凡，１９９０：７４－７５），彰显

出其文化中可能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这种特征与他们在聚落上的连绵相续和在跨区域联系中实践的嘎

亦—“接”制度是一致的，是前现代和现代国家之下女系理想在家屋中

实践的产物；这种实践背后的动力，乃是使家屋成员的生活和家屋能在

完成支差纳税后得以延续。 人人皆有的血缘亲属体在这一制度之下聚

散到不同家屋中，结合成具有合众性（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２：
１７４）的家屋亲属体，延续国家之下的家屋这一政治经济单位。

我们在默多克的同源系概念、施耐德之后的亲属关系本体论和列

维－斯特劳斯的家屋概念的指导下梳理扎坝的女系理想及其在家屋中

的实践形态，由此发现了血缘亲属体和家屋亲属体尤其是一女生育制

度的存在，并看到它们是房屋谱系的基石。 默多克的不足之处在于仍

然以生育为建立同源性的唯一手段；扎坝案例则表明，除了生育，社会

性的手段更为重要。 扎坝的房屋谱系由此在男女之间转换———这并非

社会的“进化”或“倒退”，而是为了家屋的延续而对后嗣性别 ／系别不

加区分。 通过把社会性因素植入“同源性”，将之作为家屋的内在属

性，我们破除了西方人类学把血缘关系当作“同源性”避难所的迷障。
尽管摩尔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确信财产及政治经济利益在亲属

制度中起着关键作用（Ｍｏｒｇａｎ，１８７１：１４；马克思，１９６５：４９－６７；Ｅｎｇｅｌｓ，
１９０８：６６－７１；恩格斯，１９７１：５０－５５），列维－斯特劳斯也明确肯定他们的

贡献（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７９：５４），但只有在列维－斯特劳斯那里，财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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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为亲属制度结构分析的核心维度（Ｌｅ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１２３）。 而本

研究提出的房屋谱系概念则将我们对家屋的理解推向新的境界，在血

缘亲属体之外构筑起家屋亲属体，让家屋获得更为独立的属性。
近来有学者呼吁从亲属关系角度思考王权等社会制度和类型（王铭

铭、张帆，２０１２：９０；王铭铭、舒瑜，２０１５：３０），但实出的成果不多。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李安宅即从德格的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之中发现农—牧

和汉—康两类文化接触是康区内在的本质，当地涵纳诸多来自他域的要

素，是开放的、与更大区域互融的（李安宅，１９４６：３９－４０）；这与其时陶云

逵、马长寿等受西学影响而从汉—印文明接触的角度来开展的论述（田
耕，２０１９：２７）形成呼应，但贡献有别。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詹承绪等通过考

察永宁纳西族（即摩梭 ／纳人）的房名，发现他们有来源于汉族、傈僳族、
普米族的祖先（詹承绪等，２００６：５１）。 鉴于房系继嗣制度，特别是本文主

张的社会同源性（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ｏｇｅｎｙ），这应被视为人类历史的常态。
摩尔根根据古希腊、罗马的文献和关于北美印第安土著的实地材

料，把收养外人作为氏族—胞族—部落的内在构成要件 （摩尔根，
１９７１：１１１、２７１、３８２、５０８ －５０９）。 更早些时候，德国历史学家尼布尔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 Ｇｅｏｒｇ Ｎｉｅｂｕｈｒ）亦认定古罗马氏族的家族成员来自不同的祖

先，而氏族是一种合众体 （ Ｎｉｅｂｕｈｒ，１８５０：３５）；德国法学家威尔达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ｄｕａｒｄ Ｗｉｌｄａ）则提出，时间上越是久远，共同体就越像一个

家庭，但实际上又是不纯粹的家庭（Ｇｒｏｔｅ，１８４７：８０）。
中国学者王明珂所说的通过攀附“黄帝”而形成的谱系（王明珂，

２００２）与格罗脱所说的远祖信仰（Ｇｒｏｔｅ，１８４７：７９－８１）类似，这些“纯净

的”谱系是后世渐次建构的，并用以遮蔽复合祖先的真实历史过程。
换言之，它们本是繁复的构成物，却要把自己塑造为“纯净的”。 这种

复合—纯净的悖反，远比民族国家的谱系要早，也更为根本。 这也使我

们得以拓展莫斯关于文明（莫斯，２０１０：４５；王铭铭，２０１５：９２）的观点；
我们也由此看到，后世的西方人类学者对其前辈学者关于社会同源性

的论述的系统性忽视，既是现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生成进程的一部分，
也是西方对远古文明史的认识中的二元悖反问题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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